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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2年 5月18日星期五  
 

上午 9時30分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吳靄儀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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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林健鋒議員，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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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J.P. 

 
黃國健議員，B.B.S.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J.P. 

 
譚偉豪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S.C. 

 
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缺席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華明議員，S.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梁耀忠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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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  

 
馮檢基議員，S.B.S., J.P. 

 
李國麟議員，S.B.S., J.P.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梁國雄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女士， J.P.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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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委會主席：各位早晨，會議現在恢復。由於今天中午有議員宴請賓

客，所以我在大約 1時便會暫停會議。此外，午膳後亦安排了內務委

員會會議，我們會待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後才恢復立法會會議。到了

傍晩，我會在適當時候暫停會議，讓大家用膳。今天的會議將在晚上

10時休會。  

 
 我們現在繼續就《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第 3條的各項修

正案逐一進行表決。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第 9項修正案。 

 

 
《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首先，你可否澄清及解釋，你為何突然宣布今天

的會議延遲半小時開始。如果會議在 9時召開，便會因為人數不足而

流會。延遲半小時開會，明顯有偏幫政府之嫌，等同在足球比賽中 “吹

黑哨 ”。你可否解釋一下呢？  

 

 
全委會主席：除非議員很想出現流會的情況，否則，單是由於可能會

導致流會，我們也應該考慮調整會議時間。今早發出了黃雨警告，天

氣惡劣，很多上班人士均會遲到。有議員亦表示他們在 9時前回來是

有困難，所以我便作出了這個合適的安排。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住得最遠，今天早上看到雨這麼大，便提早半

小時出門。所以，議員遲到是他們的責任 ......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我明白你很想看到流會的情況，但我覺得這個

安排並非偏幫政府，而是為了令立法會可以有效運作。再者，《基本

法》規定會議時間應由立法會主席決定。所以，請你按照程序，現在

動議你的第 1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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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只是想表示我覺得有偏袒成分。  

 
 主席，還有一千多項修正案，大家慢慢投票吧。我動議以我名義

提出的第 9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應該是第 10項修正案，我們昨天已就第 9項修正案進行

表決。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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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剛才動議第 9項修正案是對的。我的紀錄原

來錯了，秘書剛才提醒我第 9項修正案尚未進行表決。由於我們剛才

就第 10項修正案進行了表決，所以，陳偉業議員，現在請你補回動議

第 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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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我應該堅持我是對的，就等同你昨天的裁決是錯的一

樣，主席。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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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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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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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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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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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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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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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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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 ) 

 
 
黃宜弘議員：如果表決結果顯示總人數少於 30人，你會怎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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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如果在席委員少於 30人，便是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進行

表決。  

 

 
黃宜弘議員：那麼會怎樣處理？  

 

 
全委會主席：如果法定人數不足，我們須響鐘傳召委員回來。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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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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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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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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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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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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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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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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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譚耀宗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譚耀宗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譚耀宗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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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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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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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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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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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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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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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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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496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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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梁美芬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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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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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梁美芬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0人出席，1人贊成，8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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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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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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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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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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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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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及張學明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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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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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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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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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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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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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512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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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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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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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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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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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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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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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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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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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林大輝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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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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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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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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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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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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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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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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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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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議員若不想在此燃燒生命，就請政府撤回議案吧！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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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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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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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4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4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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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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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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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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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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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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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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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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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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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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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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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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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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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葉偉明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葉偉明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葉偉明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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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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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梁美芬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梁美芬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梁美芬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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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5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5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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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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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 ) 

 
 
謝偉俊議員：主席，我有印象曾經收到一份通知，指第60項修正案與

第 55項修正案重疊，因而已經撤回。我不知道有沒有弄錯，但想向秘

書處查詢是否有這件事？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已經撤回他的第 6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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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那麼，對不起，我收回我的問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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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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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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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 ...... 

 
(詹培忠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詹培忠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詹培忠議員：主席，對於要求進行記名表決的制度，我始終有所質疑。

請你看看我們的 ......你先宣布結果。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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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詹培忠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詹培忠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詹培忠議員：主席，請你看清楚，記名點票的要求，是按照題為 “立
法會及全體委員會的表決 ”的《議事規則》提出，即《議事規則》第

47條。當中第 (c)段清楚訂明，“如有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以質疑 ” 
  請你看清楚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的判斷 ”......所
謂 “質疑 ”，是指兩方票數很接近，不論你宣布誰勝誰負，都有可能造

成誤導，議員在這種情況下才有權要求進行點票。  
 
 現在有三十多位議員。你所看到的紀錄，每位議員都可以簽名，

擔保不會改變自己的投票意向，而且結果已經非常明顯，還有誰能挑

戰你，說你的裁決不正確呢？所以，主席，我認為絕對沒理由要求進

行記名表決。  
 
 你可以先休會研究此事，然後才作出符合事實的裁決。這一點十

分明顯，我昨天想說的就是這一點，但你不准我說。可是，人家違例，

沒理由要我在這裏罰坐幾天！  
 
 這樣好嗎？你先休會與法律顧問研究 ......謝偉俊議員要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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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主席，詹培忠議員以他一貫較直接的方式說出心中不忿

之外，他認為這項《議事規則》有點問題。  

 
 主席，我亦曾仔細研究這項《議事規則》，發現這項規則的確有

空間讓主席 ......當有關的判斷根本沒甚麼機會被質疑時，我們實在無

須墨守成規，每分鐘都按掣進行記名表決。我希望主席可以嘗試研

究，在特殊情況下 ......主席，昨天你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我相

信具有爭議性，但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我現在看到現場的投票取向有一種pattern，而《議事規則》第47

條所述的 “質疑 ”，與你的對錯無關，只關乎是否難以判斷哪方佔多

數，因而需要清楚點算兩方的票數，才可肯定誰勝誰負，誰是 aye和

誰是 nay。在這種情況下，才應該用上 division。Division是這樣使用

的，而不是說按照傳統，每次有人站起來要求記名表決便一定進行記

名表決。我相信這只是傳統，而不是絕對不能推翻或改變的做法。多

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會在上午 11時 30分左右暫停會議，查閱《議事規則》，

跟法律顧問商量。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明白議員不耐煩和不滿。其實，34位議員陪我

在這裏 “癲鳳鬥狂龍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大家都是在燃燒生命。可

是，主席，根據《議事規則》，傳統上必須進行記名表決。任何一位

議員都可以要求記名表決，這是傳統。上次你已經作出了一項重大裁

決，記名表決這項權利不容剝奪。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請動議你的第 6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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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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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這個數字很敏感，是 “六四 ”。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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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561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表決這項修正案後，還有 1 100項。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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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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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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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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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暫停會議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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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1時 30分  

 
會議暫停。  

 
 
上午 11時 42分  

 
會議隨而恢復。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現在恢復會議。  

 
 我要回答剛才會議暫停前，詹培忠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提出的問

題。正如詹議員及謝議員指出，《議事規則》第 47(1)(c)條的確指出，

“如有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以質疑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

的判斷 ”，但條文並無規定提出點名表決的議員要提供質疑的理由，

亦沒有訂明質疑須有甚麼基礎。  

 
 條文亦指出，只要有議員要求，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

須命令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進行點名表決 ”。秘書處職員亦已向我證

實，議會的一貫的做法是，只要有議員要求點名表決，主席不曾要提

出要求的議員提供理由，或有時候即使整個議會也知道要求點名表決

的議員的表決意向，主席也不會不同意進行點名表決。有些情況是主

席請大家舉手示意，儘管全部議員均表示贊成或反對，依然有議員要

求點名表決，主席亦會按照《議事規則》，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所以，

我們應該依循本會的一貫做法，容許議員要求點名表決。一旦有議員

提出這項要求，主席便要命令進行點名表決。  

 
 
謝偉俊議員：主席，對不起，我完全無意挑戰閣下剛才的裁決，但我

希望並懇請主席閣下於有少許時間時，例如稍後午膳時，再小心細閱

有關條文。有關規定本身有其歷史背景，包括用 “division”這個字。

按照英國國會傳統，當議長無法清楚分辨究竟贊成票多或少，有人要

求 division 時 ， 有 關 議 員 必 須 分 兩 路 進 入 議 會 內 ， 以 點 算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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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這個字由此而來。香港跟隨英國傳統的用法，但知其例而

不知其所以然，這便是為何在我們的歷史上，這麼久也沒有人質疑這

項規定。  

 
 我多謝詹培忠議員與我一樣不斷質疑為何不行，我們心生不忿，

認為規定本身從前的慣性用法只是大家想當然而已。而事實上，主

席，提出要求並非旨在記錄哪位議員投贊成或反對票，只是挑戰點算

人數時有否出錯而已。當大家舉手時，一眼望去，發現差不多四十多

人對四十多人，即 50：50之間時，有人要求記名表决，便需要按鍵進

行記名表决。意思是這樣而已，並非作為記錄在案之用，用作將來某

人挑戰某議員投了甚麼票。其歷史背景並非如此，用意亦非如此，條

文內容更非如此。我們遇到的新困難或難關，迫使我們更細緻地審閱

有關規定的來源、條文內容，以及應否修改。當然，修改須經過一個

過程，但如果條文已十分清晰，只是我們過往可能想當然、被誤導而

已，那麼我們便應在適當時作出適當的決定，令我們的議會更進一步

靈活化及有效化。  

 
 所以，我反對以一種迂腐的方式來看待有關規定，每項規定也有

其歷史原因，並有更改的需要。現在可能時間過於倉促，未必有充分

時間進行討論或作出決定，但我希望主席能在適當時   即使不在

今天下午，最低限度在今晚    先徵詢法律顧問及秘書處的意見，

更希望能翻查究竟英國傳統的做法 ...... 

 
 
全委會主席：謝議員，我已聽到你的意見。  

 
 
謝偉俊議員： ......然後請你再作決定。多謝主席。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看了《議事規則》第 49(4)條，想指出︰第一，

中文寫得十分清楚；第二，我剛才聽到謝偉俊議員說進行記名表決

(division)的目的，不在於記錄議員的投票紀錄，主席，這種說法可以

帶來很多辯論。我需要主席的解釋，是因為第 49(4)條不單有鐘聲響起

1分鐘後表決的規定，亦很明顯要記錄議員的投票紀錄。我恐怕謝偉

俊議員的說法，將會令秘書處將來有可能只點算及記錄數量卻不記錄

人名。我覺得由以往殖民地年代到現時，所有division bell之後的表決

不單有數量上的紀錄，更會顯示每位議員的投票紀錄。然後，紀錄會

分發給我們，並記錄在Hansard裏。主席，我的理解有否錯誤呢？多

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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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已聽到你的意見。  

 
 
謝偉俊議員：我簡單補充一句，李永達議員所說的是對的：《議事規

則》第 49條的確列明，如果要進行 division，程序及紀錄如何，但這

是建基在第 47條上的。如果需要引用第 47條，才會引用第 49條；如果

不需引用第 47條，第 49條根本不適用，主席。  

 
 
詹培忠議員：主席，第 47條 (c)段寫得很清楚，即質疑主席的判斷，有

沒有哪位議員站起來表示：“主席，我質疑你的點算？ ”因為三十幾比

一根本是很明顯的。泛民主派議員如果要求點名表決，那請進入會議

廳，這樣表决結果會比較接近。  

 
 如果主席不夠休息，數錯人數，那還可以爭拗，但很明顯，泛民

主派只有 1票，大家如何爭拗呢？對吧。所以，我們要尊重 ......“拉布 ”
是另一回事，還有很多機會 “拉布 ”，但沒有理由利用這麼顯淺的數來

誤導大家。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我已就這個問題作了決定。我同意委員提出

的一些意見，我們會再仔細考慮。  

 
 
余若薇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有點擔心，不論議員是否有參與這

次 “拉布 ”的行為，如果主席朝令夕改，是可以把我們一向遵循的規矩

破壞得蕩然無存的，對此，我是相當擔心的。所以，剛才主席因應謝

偉俊議員及詹培忠議員的說話，然後說會回去想一想，我便擔心你會

突然在不知甚麼時候，可能是三更半夜，又走出來說要改變《議事規

則》或我們一向遵循的做法。  

 
 所以，主席，我懇求你，如果你要作出任何裁決，而這裁決是會

偏離我們一向遵循的做法、是《議事規則》沒有的事項、是由你突然

無中生有的，我便請主席光明磊落地給我們更多的通知時間，讓我們

有足夠的時間與你先討論有關事宜後，才由你進行裁決。  

 
 
全委會主席：余議員，你言重了。我已聽到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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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民主黨有相同的擔心。  

 
 主席，你在回歸後進入立法局，我則是在殖民地年代進入立法會

的，所以，我閱讀這本《議事規則》已有不少次了。有些習慣是經過

很長時間   在議會裏，即使大家屬於不同黨派    才建立的國

會習慣 (parliamentary practice)。主席，你是懂得這些東西的。這裏雖

然並非國會而是議會，但也有這些習慣。這些習慣令議會裏的人，即

使持如何不同的意見，也有一套規矩遵循，這套規矩是大家多年來建

立起來的。我很同意，如果主席你就《議事規則》作出甚麼重大的分

析或決定，而與以往你擔任主席時、或范徐麗泰、黃宏發年代不同的，

你應該給我們足夠的通知時間，以便進行辯論，然後才作決定。  

 
 主席，我想再問一句，今早 9時半開會這個決定，你是根據《議

事規則》哪一項來做決定的呢？我聽到有些人說，因為秘書處收到數

位同事說會遲到，所以便延遲會議。主席，我想問，如果突然在某一

個早上，8位民主黨同事遲到，你會否把 11時召開的會議改為 12時呢？

我建議你不應該這樣做，即使民主黨遲到，也不應該由 11時改為 12
時，因為這是破壞這種習慣 ......主席，你現時並非擔任球證，而是在

參與球賽，你好像負有政治任務，要通過這項條例 ...... 

 
 
全委會主席：李議員，我已聽到你的意見。  

 
 
吳靄儀議員：主席，對不起，我想提出，主席剛才似乎接受了一種新

的做法，就是當主席作出裁決後，有議員提出不同的意見希望主席再

作考慮時，主席會再加以考慮，而且可能在未經預告的情況下，作出

推翻原先裁決的新裁決。  

 
 近日發生的事情，令我很擔心《議事規則》是否已遭受徹底破壞。

主席，你也知道，根據《議事規則》，我們不能在議會上質疑主席的

裁決，而即使我們在事後批評主席的裁決，主席的裁決亦仍然有效。

所以，主席，我恐怕我們越來越接近要啟動所有議會也有的傳統   
唯一質疑主席裁決的方式    對主席提出不信任議案。  

 
 我注意到《議事規則》並無提及這樣的議案，只有一些其他的議

案。主席，既然《議事規則》並無提及對主席提出不信任議案，如果

議員希望作出預告，讓秘書處有所準備，我想請主席亦根據你的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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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作考慮。根據《議事規則》第 92條，主席是否可以裁決我們能不經

預告或經預告提出一項對立法會主席不信任的議案呢？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議員這些具創意的建議，我已全部聽到了。  

 
 我首先回應李永達議員對今早的會議時間安排提出的意見。事實

是今天早上天氣惡劣，天文台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很多地方出現交

通擠塞，秘書處的同事今早大約 8時半告訴我，他們收到多位議員的

來電，說恐怕未能趕及在 9時回來。秘書處的同事於是徵詢我的意見，

可否將會議的開始時間稍為延遲，而我最後決定將會議的開始時間改

為 9時半。  

 
 我不會理會回來開會的議員究竟是建制派、民主派、民主黨，還

是民建聯，實際情況是我們並沒有收到不準備出席會議的議員的來

電，表示他們因為交通擠塞無法趕及回來出席會議。要趕回來的議員

遇到交通擠塞，自會致電通知秘書處；沒有準備出席會議的議員，即

使遇上交通擠塞，也不會致電秘書處，這是常理。所以，這當中並不

存在我有政治傾向，不遷就民主黨的議員，只遷就民建聯或工聯會的

議員。  

 
 至於李永達議員詢問我的權力來源，乃是來自《基本法》。《基

本法》第七十二條規定，開會時間由主席決定。大家無需將此看成重

大的政治問題。不過，經一事長一智，我會留意議員的質疑。日後如

果再出現類似情況，我會比較審慎從各方面考慮，以決定是否稍為延

遲開會的時間，不致讓人認為我失去政治中立。這次是令我有所體會。 

 
 至於吳靄儀議員剛才的建議，我亦會好像聆聽其他議員的意見一

樣，只要議員是認真提出的，我一定會認真考慮。  

 
 
李永達議員：我們要根據《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處事，這並不

是誰擔任主席及哪個黨派的問題，我並沒有要求主席遷就民主黨。我

的意思是，你既然擔任主席這個職位，我便不管你是屬於哪個黨派，

而你擔任這個職位，也不應該理會本會60位同事是屬於哪個黨派。  

 
 按照《內務守則》第28條的明文規定，我們是在甚麼時候才取消

會議或推遲會議呢？有關的規定是： “當懸掛 1號戒備信號或 3號強風

信號，或當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生效時，所有會議將繼續如期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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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今早只是懸掛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這本《內務守則》告訴我們

的是 “會議如期擧行 ”。我並不是要求主席遷就民主黨，我的意思是，

主席今次開啟了這先例，如果下次又有數位同事因為下雨而要求推遲

會議時間，那麼主席是否也會推遲會議時間呢？  

 
 主席，你給我的印象是很政治性的，即使你不同意，我仍是有這

樣的觀感。你只是希望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不希望流會，所以便

把會議安排在 9時 30分才開始。但是，是否流會、法案能否獲通過，

並不是主席的任務。你只是主席，責任是當球證，並不需要理會政府

提交的法案是否獲得通過。法案通過與否是由 59位同事投票決定的，

並不是由你決定的，主席。否則，《內務守則》是不是要丟到垃圾桶

去呢，主席？  

 
 
全委會主席：不是。李議員，正如你剛才說，你也對議會很熟悉，雖

然你把你所謂的殖民地時代的立法局誤稱為立法會，也把回歸後的立

法會誤稱為立法局，但我相信這跟你的議會知識是豐富還是貧乏無

關。  

 
 然而，你也應該知道，《內務守則》、《議事規則》及《基本法》

這 3份文件的次序是怎樣。《議事規則》是根據《基本法》訂立，《基

本法》規定立法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但也有一項條文指出，《議

事規則》不得抵觸《基本法》。  

 
 此外，大家也知道，《內務守則》的約束力不及《議事規則》。

李議員，你也知道，《議事規則》第 14(3)條訂明， “立法會主席決定

會議日期及時間後，可隨時將會議的日期或時間押後或提前 ”。我便

是根據第 14(3)條，決定把今早的會議開始時間押後半小時。  

 
 
李永達議員：規程問題，我想就你所說的《議事規則》第14(3)條作出

澄清。我的理解是，主席有權決定所有會議的開會時間，而我們的議

會習慣 (parliamentary practice)是，主席會以書面作出預告，每次都是

以這種形式通知我們。我們是從來沒有試過把會議的開始時間從原本

的 9時改為 9時 30分、或從 11時改為 11時 30分的。  

 
 主席，你是否要告訴我們，你是以個人喜惡，在欠缺討論之下，

製造新的《議事規則》。主席，議會以前有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呢？

答案是沒有的。根據你現在所說的第 14(3)條，我們每星期都會收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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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告，而如果要更改會議日期或時間，便需要作出書面通知，最少

要早一天便通知我們。是不是這樣的呢？主席。  

 
 
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我們已有足夠討論。立法會會議是公開的，

公眾通過傳媒會知道我們現在的對答。如果我的決定違反《議事規

則》，或如果我是獨斷獨行，又或者一如某些議員所說，我是一覺醒

來無故地胡作非為，公眾當然會知道。每位議員都是選出來的，而我

是獲在座議員選出來擔任主席一職。議員的發言究竟是強詞奪理，還

是言之成理、振振有詞，公眾自會判斷。我們就這個問題應已有足夠

討論了。  

 
(何秀蘭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何秀蘭議員，你是否要提出規程問題？  

 
 
何秀蘭議員：主席，《議事規則》之能夠成為規則，是因為有可預期

性，所以才有公信力。我不希望主席按你個人或議員即場即時喜好所

提出的要求，將規則作出即時的改變。  

 
 其二，我亦不希望因為一目了然，分辨出投票人數的多寡，便成

為你的考慮原因。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這邊 20位議員，加上中間 3位
議員，那邊有 36位議員，很多時候也是 36：23人。如果用一目了然、

數目清楚分明成為取消分組點票的原因，主席，那麼以後也不用分組

點票了。所以，希望你在考慮時，不應該用人數多寡成為你的考慮原

因。  

 
 
全委會主席：我完全同意何議員的意見。  

 
 
吳靄儀議員：主席，是第14(3)條，主席剛才回應李永達議員的提問時，

提及立法會主席在決定了會議的日期和時間後，可以隨時作出通知。 

 
 主席，我們的《議事規則》當然也有很多假設，是常識來的，是

沒有人會質疑的事情，一般原則均可應用的事情是不會逐項寫進去

的。主席，這條文裏的 “隨時 ”，以我們一向的理解，是會有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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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主席突然召集了數名議員，他認為可以在 “三更半夜 ”開會，而其

他黨派的議員收不到通知或趕不及開會，這樣的話，很多事情便可以

獲得通過了。如果主席真的這樣做，在條文上是符合第 14(3)條的，但

在精神上   我相信主席亦會同意    這是完全有違背的。  

 
 因此，主席，如果稍後你會就第 14條或更改開會的時間作進一步

澄清，我希望主席可以充分澄清這一點，以免議員日後要每天 24小時

留意通知   我也不知道通知的意思是甚麼，因為很多東西都可以

當作是通知。主席，這方面會引起我們很多憂慮，所以，如果你會作

進一步澄清，希望你可以就這方面多作說明。  

 
 
謝偉俊議員：主席，第 14(3)條和第 14(5)條基本上是同出一轍的。我

們剛才有 10分鐘小休，我相信也是根據第 14(5)條所定出的，這是不用

書面通知的，主席絕對有這個權力。  

 
 當然，若說為了方便大家，尤其是很多議員並非透過電話收到信

息，在情況許可下，我歡迎亦期望主席用書面通知議員有關任何更

改。但是，如果要進一步挑戰主席，說不能夠這樣做，即使我們以往

沒有試過 ......其實這說法並不對，以往曾經試過，第 14(5)條是經常被

引用的。今天下午先進行內務委員會會議亦算是一項更改。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一件本來是政治中立的事情 “上綱上

線 ”，理解為好像第 92條那般，指稱主席再次違反了以往的做法。因

為這樣做只會令本會的運作進一步加深很多芥隙。  

 
 我們現在這個 “拉布 ”的情況在以往不曾出現，我們以前也不會在

會議廳裏擲東西。主席，我們面對新挑戰，就正如遇到拉登九一一襲

擊美國一樣，要用新的方法去對付。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覺得這個時間 ......其實是因為詹培忠議員和謝

偉俊議員原本在討論點名和表決等問題，所以才會有小休。遲到 ......
即是延遲會議的問題，我清楚記得主席在 9時 30分會議開始時已解釋

過，我個人認為是合理及按照《議事規則》的。  

 
 可是，現在有些議員是在 9時 30分後 ......在 12時才進來，然後提出

質疑，我不知道這做法是否適當。如果在 3小時後，再有遲到的議員

進來質疑這件事，我們是否又要再討論呢？我認為最適當的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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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留給內務委員會討論？再者，我呼籲遲到的數位議員應該繼續留

守在會議廳裏，不要再缺席了，否則有事情發生了他們也不知道。在

事情發生後 3小時才進來，我認為對本會及其他堅守崗位的同事來

說，是非常不公道的。  

 
(吳靄儀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吳靄儀議員，你是否要提出規程問題？  

 

 
吳靄儀議員：是的。由於謝偉俊議員提到第 14(5)條，我希望主席作進

一步澄清時，也會就此作出說明。第 14(5)條所提述的 “暫停 ”，在目前

的情況下，由於所有議員已在議事廳裏，所以並不存在通知的問題。

如果引用第 15條，可以變成通知開會的時間都與第 15條一樣，恐怕議

員會很擔心。所以，主席，請你在澄清時也談及這點。  

 

 
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我們現在是就《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

案》第 3條的各項修正案逐一進行表決，除非出現了規程問題，例如

大家認為在會議進行中出現了抵觸《議事規則》的情況，或出現了涉

及執行《議事規則》規定的問題，否則，我是不會容許大家就議程規

定以外的事宜站起來發言。  

 
 我無意在這裏就《議事規則》的不同條文開展一場辯論，因為明

顯地是有其他更合適的場合，例如議事規則委員會。如果大家對我執

行《議事規則》任何條文有意見，我一再重申，我是很樂意在會議以

外任何時間聽取大家的意見。我們現在不應再就《議事規則》的問題

進行辯論了。  

 
(甘乃威議員站起來 ) 

 

 
甘乃威議員：我想澄清一點。  

 

 
全委會主席：你要澄清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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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主席，我想就你剛才的言論作出一些澄清，因為你剛才

提到 ......我今早收到立法會 ......我在 8時半回來，卻在 8時 39分收到秘

書處的短訊表示要延遲會議。但是，我剛才聽到你說，你收到同事通

知黃色暴雨警告已發出，所以要延遲會議。不過，在 8時 39分，當時

黃色暴雨警告尚未發出。我查看互聯網上的資料，黃色暴雨警告在 8
時 55分才發出。我不知道主席你是否能預知黃色暴雨警告將會發出，

遂作出延遲會議的決定。我想澄清這點，因為你剛才說你收到通知，

得悉黃色暴雨警告已發出，然後你要求把會議延遲，但實際上，黃色

暴雨警告是在 8時 55分發出的。  

 
 
全委會主席：甘議員，大家知道，在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前，很有可能

天氣已經較差。我說今天早上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是要說明今早的

確有一段時間雨下得較大，天氣較差。我並沒有查問致電秘書處的是

甚麼議員，亦沒有問何時提及黃色暴雨警告。我要重申，這項辯論不

應繼續，我們應該返回議程，繼續就條例草案第 3條的各項修正案進

行表決。  

 
 陳偉業議員，請動議你的第 6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感謝謝偉俊議員、詹培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及議

員們協助我 “拉布 ”，又拖延了一點時間，你們的生命又繼續消磨多一

點、燃燒多一點 ......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應該是第 68項吧？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8
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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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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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6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6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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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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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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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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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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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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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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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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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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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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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石禮謙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 ......石禮謙

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石禮謙議員：是的，謝謝。  

 
(石禮謙議員按鈕表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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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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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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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數算一下，有上千億元資產被我凍結在這裏。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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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梁美芬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梁美芬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梁美芬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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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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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7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7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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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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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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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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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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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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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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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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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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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603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不知道會否有神蹟，有人支持我的修正案呢？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4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應該是第 85項。  

 
 
陳偉業議員：第 85項修正案。我不是想 “打茅波 ”，只是剔漏了。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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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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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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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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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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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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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8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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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黃國健議員應該很開心，因為快要到午飯時間了。主席，

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8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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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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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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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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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會議將於下午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結束後恢復。  

 
 
下午 1時零 1分  

 
會議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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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時40分  

 
會議隨而恢復。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恢復，繼續就有關《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

草案》第 3條的各項修正案逐一進行表決。  

 
 陳偉業議員，請動議你的第 9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這裏似乎尚未夠 1,000億元資產。如果邀請其他

委員來，便應該可以收集夠 1,000億元資產了。  

 

 
全委會主席：你是否要求點算人數？ 

 

 
陳偉業議員：是的。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請動議你的第 9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因為今早有些電視報道錯誤報道我的團體背景，

所以我要自我介紹：我是人民力量的陳偉業。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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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霍震霆議員、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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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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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王國興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王國興議員，黃國健議員，你們是否要表決？  

 
(王國興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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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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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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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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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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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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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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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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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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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9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不要以為到了第 99項修正案便即將完成這階段，

還有很多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9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9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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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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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給在座各位朋友 100分。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謝偉俊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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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1人
贊成，21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
贊成， 10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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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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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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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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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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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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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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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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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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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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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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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8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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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不知坐着死的細胞多，還是經常起立死的細胞多。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謝偉俊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謝偉俊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謝偉俊議員：趁現在正在等候，不會浪費時間，我想問一問主席：一

般而言，動議便是動議，動議期間，動議的議員可否就動議的議題或

其他無謂事情再次發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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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如果進行合併辯論，是要在辯論結

束後才讓有關的委員動議修正案，而他們亦只能動議修正案。  

 
 
謝偉俊議員：主席，如果出現任何不必要、無謂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論，

請主席執法。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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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0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0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0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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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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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張學明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張學明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張學明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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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接着是 3個 “1”，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1項

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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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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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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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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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葉偉明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葉議員，你是否有甚麼問題？ 

 
 
葉偉明議員：主席，我曾拉傷腰部，不能長期坐着。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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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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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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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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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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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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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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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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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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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1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1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1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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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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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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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石禮謙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石禮謙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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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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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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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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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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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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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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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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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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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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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674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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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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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2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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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2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2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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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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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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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暫停會議，晚上 8時正恢復。  
 

 
下午 7時零 2分  

 
會議暫停。  

 
 
晚上 8時正  

 
會議隨而恢復。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恢復，繼續就有關《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

草案》第 3條的各項修正案逐一進行表決。  

 
 陳偉業議員，請動議你的第 13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人有惻隱之心，有時也真的不想提出這麼多修正

案。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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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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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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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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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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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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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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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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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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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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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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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8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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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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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3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3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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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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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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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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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霍震霆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霍震霆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霍震霆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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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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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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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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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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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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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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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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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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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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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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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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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4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4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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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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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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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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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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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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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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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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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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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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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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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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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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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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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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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李慧琼議員尚未作表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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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李慧琼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李慧琼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5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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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以為年紀大，投票時會較遲鈍；原來年輕的也

會這樣。  
 
 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5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5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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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很多議員有自然的呼喚，是否需要休息 5分鐘？  

 
 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28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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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健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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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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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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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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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梁國雄議員及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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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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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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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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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還有 999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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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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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40 

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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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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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6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6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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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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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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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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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2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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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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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謹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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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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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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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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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林健鋒議員尚未作表決 ) 

 

 
全委會主席：林健鋒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林健鋒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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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提出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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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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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過後 ) 

 
 
全委會主席：現在沒有足夠法定人數。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

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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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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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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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7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7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7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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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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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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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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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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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陳茂波議員尚未作表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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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茂波議員，你是否要表決？  

 
(陳茂波議員按鈕表決 )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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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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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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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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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69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下次會議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12年 5月 23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時零 1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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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第  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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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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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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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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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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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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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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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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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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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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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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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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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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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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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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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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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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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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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89

 第  2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0 

 第  2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1

 第  3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2 

 第  3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3

 第  3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4 

 第  3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5

 第  3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6 

 第  3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7

 第  3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8 

 第  3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799

 第  3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3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0 

 第  3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1

 第  4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2 

 第  4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3

 第  4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4 

 第  4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5

 第  4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6 

 第  4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7

 第  4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8 

 第  4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09

 第  4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0 

 第  4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1

 第  5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2 

 第  5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3

 第  5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4 

 第  5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5

 第  5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6 

 第  5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7

 第  5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8 

 第  5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4 名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於同一日辭去議

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意共同償還該補

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19

 第  5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0 

 第  5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1

 第  6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2 

 第  6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3

 第  6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4 

 第  6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5

 第  6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6 

 第  6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7

 第  6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8 

 第  6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29

 第  6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0 

 第  6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1

 第  7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2 

 第  7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3

 第  7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4 

 第  7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5

 第  7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6 

 第  7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7

 第  7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8 

 第  7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39

 第 7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0 

 第  7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1

 第  8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2 

 第  8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3

 第  8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4 

 第  8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5

 第  8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6 

 第  8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7

 第  8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8 

 第  8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49

 第  8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0 

 第  8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1

 第  9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2 

 第  9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3

 第  9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4 

 第  9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5

 第  9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6 

 第  9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7

 第  9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8 

 第  9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59

 第  9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0 

 第  9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1

 第  10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2 

 第 10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3

 第  10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4 

 第  10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5

 第  10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6 

 第  10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7

 第  10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8 

 第  10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69

 第  10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0 

 第 10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1

 第  11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2 

 第  11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3

 第  11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4 

 第  11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5

 第  11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6 

 第 11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7

 第  11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8 

 第  11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79

 第 11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0 

 第  11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1

 第  12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2 

 第 12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3

 第  12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4 

 第 12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5

 第  12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6 

 第  12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7

 第  12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8 

 第  12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89

 第  12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0 

 第  12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1

 第  13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2 

 第  13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3

 第  13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4 

 第 13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5

 第  13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6 

 第  13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7

 第  13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8 

 第  13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899

 第  13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0 

 第  13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1

 第  14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2 

 第 14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3

 第 14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4 

 第  14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5

 第  14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6 

 第  14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7

 第  14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8 

 第  14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09

 第  14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0 

 第  14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1

 第  15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2 

 第  15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3

 第  15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4 

 第  15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5

 第  15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6 

 第  15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7

 第  15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8 

 第  15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19

 第  15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0 

 第  15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1

 第 16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2 

 第  16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3

 第  16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4 

 第  16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5

 第  16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6 

 第 16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7

 第  16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8 

 第  16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29

 第 16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0 

 第 16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1

 第  17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2 

 第  17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3

 第 17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4 

 第  17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5

 第  17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6 

 第  17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7

 第  17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8 

 第  17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39

 第  17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0 

 第  17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1

 第  18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2 

 第  18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3

 第  18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4 

 第  18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5

 第  18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18日  

 

7946 

 第  18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